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６９

证券简称：獐子岛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１

大连獐子岛渔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票期权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已完成公司首期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的首次激励对象股票期权授予登记工作，期权简称：獐子

ＪＬＣ１

，期权代码：

０３７５６９

，具体情况如

下：

一、股权激励计划有关审核程序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７

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大连獐子岛渔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股权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及《大连獐子岛渔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等相关事项，并上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２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反馈意见，公司董事会对《股权激励计划（草案）》进行了修订。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公司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大连獐子岛渔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修订后的《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已经

中国证监会审核无异议。

３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７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大连獐子岛渔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相关事宜的议案》及《大连獐子岛渔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等相关事项。

４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公司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和期权数量的议案》和《关于公司首次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

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和期权数量调整后，公司股票期权首次激励对象由

１３６

名变更为

１３５

名，公

司股票期权总额由

１

，

０００

万份调整为

９９４

万份。 首次授予期权份数由

９２３．５

万份调整为

９１７．５

万份。

二、股票期权授予情况

１

、本次股票期权授予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２

、本次股票期权授予对象及授予数量：

公司股票期权首次激励对象为

１３５

名，首次授予期权份数为

９１７．５

万份。

序号 姓名 职位 股票期权数量

（

万份

）

１

周延军 董事

１０

２

蔡建军 副总裁

２５

３

王 勇 副总裁

／

加工事业一部总经理

２５

４

孙颖士 副总裁

２５

５

王有亮 总裁助理

／

养殖事业一部总经理

２５

６

吴厚敬 养殖事业二部总经理

１８

７

赵 权 养殖事业三部总经理

１８

８

王伟东 养殖事业四部总经理

１８

９

梁 峻 总裁助理

／

海珍品良种事业部总经理

／

海洋生物技术研发中心总监

２５

１０

赵世明 海洋食品研发中心总监

１８

１１

林治海 加工事业三部总经理

６

１２

邹 建 高级会计师

１８

１３

王 云 标准与质量中心总监

１８

１４

曹秉才 人资中心总监

１８

１５

孙海平 市场与品牌中心总监

１８

１６

战 伟 采购中心总监

／

物流中心总监

１８

１７

李冬霄 战略与行政中心总监

１８

１８

勾 荣 财务中心总监

１８

１９

其他核心技术

（

业务

）

人员

１１７

人

５７８．５

合计

９１７．５

３

、本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

２９．５０

元。

４

、股票来源：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股票来源为公司向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定向发行股票，每份股票期权拥

有在本激励计划有效期内的可行权日以行权价格和行权条件购买

１

股公司股票的权利。

５

、等待期及行权比例：从授予日之日起

１２

个月后起按照

３０％

：

３０％

：

４０％

比例分三次行权。

三、股票期权登记完成情况

１

、期权代码：

０３７５６９

；

２

、期权简称：獐子

ＪＬＣ１

；

３

、激励对象获授的权益数量说明：本次登记的激励对象名单及其获授的权益数量与公司前次在巨潮资

讯网登载的《关于调整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和期权数量的公告》完全一致，具体详见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大连獐子岛渔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５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８８０

证券简称：大连港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１

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及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

Ａ

股类别股东会及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

Ｈ

股类别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新议案提交表决；

●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５

日上午

１０

点

３０

分；

４．

召开地点：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港湾街

１

号大连港集团大楼

１０９

室；

５．

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

６．

召集人和主持人：本次会议由公司三届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孙宏先生主持；

７．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任代理人共

８

人， 代表股份

３

，

２２８

，

０６５

，

５９９

股

（其中，

Ａ

股

２

，

６３４

，

２７６

，

０５４

股，

Ｈ

股

５９３

，

７８９

，

５４５

股），约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７２．９３％

。

出席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

Ａ

股类别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共

４

人， 共代表本公司

Ａ

股有表决权股

份

２

，

４６７

，

７６６

，

０５４

股，约占本公司

Ａ

股股份总数的

７３．３７％

。

出席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

Ｈ

股类别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共

２

人， 共代表本公司

Ｈ

股有表决权股

份

５９３

，

１７０

，

８９５

股，约占本公司

Ｈ

股股份总数的

５５．８２％

。

三、提案的审议及表决情况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以下议案进行了逐项审议，结果如下：

普通决议案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审议批准关于与大连港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订金融

服务协议的议案

５００

，

７３４

，

０５４

６２．６６７７４５ ％

其中

：

Ａ

股

：

２２５

，

５３１

，

０５４\

Ｈ

股

：

２７５

，

２０３

，

０００

２９８

，

２９５

，

８９５

３７．３３２２５５ ％

其中

：

Ａ

股

：

０

Ｈ

股

：

２９８

，

２９５

，

８９５

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 ％

其中

：

Ａ

股

：

０

Ｈ

股

：

０

２．

审议批准关于调整境外独立董事薪酬标准的议案

３

，

２２８

，

０６３

，

５９９

９９．９９９９３８ ％

其中

：

Ａ

股

：

２

，

６３４

，

２７６

，

０５４

Ｈ

股

：

５９３

，

７８７

，

５４５

２

，

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６２ ％

其中

：

Ａ

股

：

０

Ｈ

股

：

２

，

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 ％

其中

：

Ａ

股

：

０

Ｈ

股

：

０

特别决议案 赞成 反对 弃权

３．

审议批准关于授予董事会回购公司

Ａ

股

、

Ｈ

股股份

一般授权的议案

３

，

２２７

，

４４４

，

９４９

９９．９９９９３８ ％

其中

：

Ａ

股

：

２

，

６３４

，

２７６

，

０５４

Ｈ

股

：

５９３

，

１６８

，

８９５

２

，

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６２ ％

其中

：

Ａ

股

：

０

Ｈ

股

：

２

，

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 ％

其中

：

Ａ

股

：

０

Ｈ

股

：

０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

Ａ

股类别股东会对以下议案进行了逐项审议，结果如下：

特别决议案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审议批准关于授予董事会回购公司

Ａ

股

、

Ｈ

股股份

一般授权的议案

２

，

４６７

，

７６６

，

０５４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

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 ％

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 ％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

Ｈ

股类别股东会对以下议案进行了逐项审议，结果如下：

特别决议案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审议批准如下事项

：

（

ａ

）

在根据本

（

ａ

）

段的批准可购回之

Ａ

股总面值不得超过本决议案通过当日

本公司现时已发行

Ａ

股之

１０％

及下文

（

ｃ

）

段的规限下

，

批准本公司董事于有

关期 间

（

定义见下文

（

ｄ

）

段

）

行使本公司一切权力购回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

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的

Ａ

股

，

惟须受限于且遵从中国政府或监管机关

、

上海证券

交易所或任何其它证券交易所的适用法 律

、

规则及规例及╱或规 定

（「

Ａ

股

购回授 权

」）；

５９３

，

１６８

，

８９５

９９．９９９６６３ ％

２

，

０００

０．０００３３７ ％

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 ％

（

ｂ

）

在根据本

（

ｂ

）

段的批准可购回之

Ｈ

股总面值不得超过本决议案通过当日

本公司现时已发行

Ｈ

股之

１０％

及下文

（

ｃ

）

段的规限下

，

批准董事于有关期间

（

定义见下文

（

ｄ

）

段

）

行使本公司一切权力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购回本

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的

Ｈ

股

（「

Ｈ

股

」），

惟须受限于且遵从中

国政府或监管机关

、

香港联交所或任何其它证券交易所的适用法律

、

规则及

规例及╱或规定

（「

Ｈ

股购回授权

」）；

（

ｃ

）

上文

（

ａ

）

及

（

ｂ

）

段之批准附带以下条件

：

（

ｉ

）

本公司谨定于二零一二年一月五日

（

星期四

）（

或续会日期

（

如适 用

））

举行

之临时股东会及本公司谨定于二零一二年一月五日

（

星期四

）（

或续会日期

（

如 适用

））

举行之

Ａ

股类别股东会议上

，

以与本段

（

惟本段第

（

ｃ

）（

ｉ

）

分段除

外

）

所载决议案之相同条款通过特别决议案

；

（

ｉｉ

）

本公司已按照中国之法律

、

规则及规例规定取得中国国家外汇管理 局及

╱或任何其它监管机 关

（

如适用

）

所须之审批

；

及

（

ｉｉｉ

）

本公司任何债权人并无根据本公司之公司章程第

３５

条所载之通知程 序

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就任何尚欠债权人之款项提供担保

（

或如本公司任何

债权人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

，

本公司已全权决定清偿债务或就有

关欠款提供担保

）；

（

ｄ

）

就本特别决议案而言

，「

有关期间

」

乃指本特别决议案获通过当日起至下

列三者中较早之日期止之期间

：

（

ｉ

）

在本特别决议案通过后之下届股东周年大会结束时

；

（

ｉｉ

）

在本特别决议案通过之日起计十二个月届满之日

；

或

（

ｉｉｉ

）

本公司股东于任何股东大会上通过特别决议案

，

或者是本公司

Ｈ

股股 东

或

Ａ

股股东于其各自的类别股东会议上通过特别决议案

，

撤回或修 订本特

别决议案所述之授权之日

；

及

（

ｅ

）

在取得所有中国相关政府机关批准

Ａ

股购回授权及

Ｈ

股购回授权之情

况下

，

授权董事

：

（

ｉ

）

制定并实施具体购回方案

，

包括但不限于购回价格

、

购回数量

、

决定 购回

时间

、

购回期限等

；

（

ｉｉ

）

按照中国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规定通知债权人

；

（

ｉｉｉ

）

开立境外股票账户并办理相应外汇变更登记手续

；

（

ｉｖ

）

根据监管机构和本公司上市地的要求

，

履行相关的批准程序

，

并向中 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

；

（

ｖ

）

办理购回股份的注销程序

，

减少注册资本

，

对本公司章程有关股本总 额

、

股权结构等相关内容进行修改

，

并履行中国境内外法定的有关登记及备案手

续

；

（

ｖｉ

）

代表本公司批准及签立其它与购回股份相关的文件及事宜

。

本公司控股股东大连港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２

，

４０８

，

７４５

，

０００

股

Ａ

股股份，已就上述提交

２０１２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案下的第

１

项涉及金融服务协议和存款服务的决议案放弃表决权。

鉴于以上普通决议案投赞成票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超过二分之一， 特别决议案投赞成票的股东所持表决

权超过三分之二，提交本次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及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

Ａ

股类别股东会及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

Ｈ

股类别股东会审议的各项决议案均获通过。

四、公司

Ｈ

股股份过户登记处

－

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担任本次股东周年大会的计票监察员。 公司

Ａ

股股东代表王双华先生、夏鹏先生，公司法律顾问辽宁海大律师事务所朱清律师、施奕青律师及公司监事

桂玉婵女士参加了监票。辽宁海大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出席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及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

Ａ

股类别股东会及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

Ｈ

股类别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

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其他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

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及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

Ａ

股类别股东会及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

Ｈ

股类别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１．

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股东大会及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

Ａ

股类别股东会及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

Ｈ

股类别股东会会议记录暨决议；

２．

辽宁海大律师事务所关于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股东大会及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

Ａ

股类别股

东会及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

Ｈ

股类别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５

日

证券简称：

ＳＴ

商务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６３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１

深圳和光现代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增加、修改提案的情况。

２

、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５

日

２

、召开地点：深圳和光现代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３

、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方式

４

、召 集 人：深圳和光现代商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５

、主 持 人：公司董事长郑洋

６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之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１

、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及代理人共

２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３８

，

９６５

，

９２０

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２．３１％

。

２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郑洋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临时股东大

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了记名投票的方式对会议提案进行了表决，具体审议与表决情况如下：

序号 议案名称 类 别

有效表决权

股份

总数

表决意见

赞成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

股数 比例

％

股数 比例

％

１

《

关于变 更公司 名称

及证券简称的议案

》

出席会议的全

体股东

３８

，

９６５

，

９２０ ３８

，

９６５

，

９２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２

《

关于增 加公司 注册

资本的议案

》

出席会议的全

体股东

３８

，

９６５

，

９２０ ３８

，

９６５

，

９２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３

《

关于变 更公司 经营

范围的议案

》

出席会议的全

体股东

３８

，

９６５

，

９２０ ３８

，

９６５

，

９２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４

《

关 于 修 订

＜

公 司 章

程

＞

的议案

》

出席会议的全

体股东

３８

，

９６５

，

９２０ ３８

，

９６５

，

９２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５

《

关于选 举黄辉 为公

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的议案

》

出席会议的全

体股东

３８

，

９６５

，

９２０ ３８

，

９６５

，

９２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６

《

关于选 举许文 智为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

事的议案

》

出席会议的全

体股东

３８

，

９６５

，

９２０ ３８

，

９６５

，

９２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７

《

关于选 举陈劲 松为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

事的议案

》

出席会议的全

体股东

３８

，

９６５

，

９２０ ３８

，

９６５

，

９２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８

《

关于选 举李晓 红为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

事的议案

》

出席会议的全

体股东

３８

，

９６５

，

９２０ ３８

，

９６５

，

９２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９

《

关于选 举黄建 为公

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的议案

》

出席会议的全

体股东

３８

，

９６５

，

９２０ ３８

，

９６５

，

９２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０

《

关于选 举郑洋 为公

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的议案

》

出席会议的全

体股东

３８

，

９６５

，

９２０ ３８

，

９６５

，

９２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１

《

关于选 举郭永 清为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的议案

》

出席会议的全

体股东

３８

，

９６５

，

９２０ ３８

，

９６５

，

９２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２

《

关于选 举高波 为公

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的议案

》

出席会议的全

体股东

３８

，

９６５

，

９２０ ３８

，

９６５

，

９２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３

《

关于选 举丁祖 昱为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的议案

》

出席会议的全

体股东

３８

，

９６５

，

９２０ ３８

，

９６５

，

９２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４

《

关于选 举厉农 帆为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

事的议案

》

出席会议的全

体股东

３８

，

９６５

，

９２０ ３８

，

９６５

，

９２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５

《

关于选 举熊星 为公

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的议案

》

出席会议的全

体股东

３８

，

９６５

，

９２０ ３８

，

９６５

，

９２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６

《

关于改 聘天职 国际

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

司 为 公 司

２０１１

年 度

审计机构的议案

》

出席会议的全

体股东

３８

，

９６５

，

９２０ ３８

，

９６５

，

９２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７

《

关于同 意向深 圳证

券交易所提交恢复上

市补充材料的议案

》

出席会议的全

体股东

３８

，

９６５

，

９２０ ３８

，

９６５

，

９２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８

《

关于聘 请国金 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为恢复

上市推荐人或担任代

办股份转让的主办券

商议案

》

出席会议的全

体股东

３８

，

９６５

，

９２０ ３８

，

９６５

，

９２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９

《

关于与 中国证 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 签订

＜

股

份登记服务 协议 书

＞

（

适用 于代办 股份 转

让系统

）

的议案

》

出席会议的全

体股东

３８

，

９６５

，

９２０ ３８

，

９６５

，

９２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根据上述表决结果，全部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予以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所律师认为：公司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现场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投票表决方式和表决结果统计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

２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和光现代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二年一月五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０６

证券简称：

ＳＴ

长信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１

长安信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长安信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５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

召开（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以电话、传真、和送达方式发出）。 会议应参加董事

７

人，实际参加

７

人。

经会议审议全票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预案。 同意续聘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公

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聘期一年，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特此公告。

长安信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Ｏ

一二年元月五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０６

证券简称：

ＳＴ

长信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２

长安信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二

Ｏ

一二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长安信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

日上午九时三十分在西安绿地假日酒店（西安

市高新区锦业路

１

号）召开公司二

Ｏ

一二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会议内容：

１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二、出席会议的对象：

１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２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６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本公司股东及其授权委托代理人。

３

、监票人、见证律师以及相关工作人员。

三、登记办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３１

日北京时间

９

：

００－１２

：

００

、

１３

：

００－１７

：

００

；

２

、登记方式：

（

１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上海股票账户卡，委托代理人持股东身份证复印件、股东上海股票账户

卡、授权委托书、代理人身份证办理登记；

（

２

）法人股东持法定代表人证明文件、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上海股票账户卡、法定代表人身份

证，委托代理人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上海股票账户卡、法人单位证明、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

件、由法定代表人签署并加盖公章的授权委托书和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

３

）异地股东可以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３

、登记地点：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四、其他事项：

１

、会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２

、公司地址：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唐延路

１

号旺座国际城

Ｂ

座

３０

层

邮政编码：

７１００６５

联系电话：（

０２９

）

８８８５８９５０

传 真：（

０２９

）

８８３６０９１５

联 系 人：刘新丽

特此公告。

长安信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一二年元月五日

附：授权委托书（复印有效）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长安信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

１

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对下列全部议案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

（

盖章

）

委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股东账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有效期限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回避

１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备注：

１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授权指示以在“回避”、“同意”、“反对”、“弃权”下面的方框中打“

√

”为准，对同一

事项表决议案，不得有多项授权指示。 如果委托人对有关审议事项的表决未作具体指示或者对同一项审议

事项有多项授权指示的，则视为受托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思进行投票表决。

２

、本授权委托的有效期：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至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结束时。

３

、委托人为法人股东的，还应加盖法人单位公章。

证券代码：

002483

证券简称：润邦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01

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海洋风电安装作业平台建造合同》

相关事项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2011

年

3

月

9

日，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

本公司

"

或

"

润邦股份

"

）全资子公司南通润邦海洋

工程装备有限公司（简称

"

润邦海洋

"

）与南通盛东海洋工程有限公司（简称

"

盛东公司

"

，原名南通市盛东航

道工程有限公司）签订《海洋风电安装作业平台建造合同》（简称

"

建造合同

"

）

(

具体内容详见

2011

年

3

月

12

日巨潮网及《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刊登的《关于子公司签订销售合同的公告》

)

。

2011

年

8

月

6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签订〈关于〈海洋风电安装作业平台

的建造合同〉的各方协议〉的议案》以及润邦海洋股东出具股东决定，同意润邦股份、润邦海洋与盛东公司、

民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

民生租赁

"

）、盛东公司法定代表人五方共同签订《关于〈海洋风电安装

作业平台的建造合同〉的各方协议》，对盛东公司将其在建造合同项下的权利和义务转让给民生租赁、合同

价款的支付责任、民生租赁行使出售选择权等事项进行约定。

(

具体内容详见

2011

年

8

月

9

日巨潮网及《证

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刊登的《关于子公司合同进展暨签订相关协议的公告》

)

。

2011

年

12

月

28

日，公司公告了《海洋风电安装作业平台建造合同》履行进展情况，并对部分网络媒体

上涉及本公司、润邦海洋和江苏柏伦宝船业有限公司（简称

"

柏伦宝

"

）产生纠纷的不实言论进行了相关说

明。 （具体内容详见

2011

年

12

月

28

日巨潮网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刊登的《关于〈海洋风电安装作

业平台建造合同〉进展情况暨相关事项说明的公告》）。

近日，通过积极采取措施，并在当地政府部门和公安部门的大力协助下，润邦海洋已合法、完整取回遗

留在柏伦宝的物资（价值约

900

万元）。

目前海洋风电安装作业平台的建造工作在积极推进中， 预计海洋风电安装作业平台最终交付日期将

推迟至

2012

年

4

月底（原计划交付时间为

2011

年

12

月

31

日

24:00

（另有交付优惠期

60

天））。 因预计最

终交付时间为

2012

年

4

月底，届时将有可能产生约

200

万元的违约金。 经与盛东公司积极协商，盛东公司

已同意免除该违约金。 后续公司还将与其他各方积极协商，争取减免该违约金。

特此公告。

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

月

6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35

2012

年

1

月

6

日 星期五

证券代码：

002012

证券简称：凯恩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01

浙江凯恩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重要提示

1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2012

年

1

月

5

日（星期四）下午

2

：

00

；

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2

年

1

月

4

日

-1

月

5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

2012

年

1

月

5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00-3: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1

月

4

日下午

3:00

至

2012

年

1

月

5

日下午

3:00

的任意时间。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凯恩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浙江省遂昌县凯恩路

1008

号）

3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

、召集人：浙江凯恩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

"

公司

"

、

"

本公司

"

或

"

凯恩股份

"

）董事会

5

、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计皓

6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

、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7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42,332,604

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

18.1053 %

。 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

会议。

2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

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共

41,150,603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7.5998%

。

3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6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共

1,182,001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5055%

。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

一

)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42,326,404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54%

；

反对

2,200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2%

；

弃权

4,000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4%

。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控股子公司浙江凯丰纸业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42,316,404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17%

；

反对

12,200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88%

；

弃权

4,000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4%

。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控股子公司浙江凯恩电池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42,326,404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54%

；

反对

2,200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2%

；

弃权

4,000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4%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国枫律师事务所温慧律师、周玉娟律师到会见证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现行有效的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等规范性文件及贵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以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

效。

五、备查文件：

1

、经公司与会董事签字的《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凯恩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凯恩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1

月

6

日

证券简称：

ST

国创 证券代码：

600145

公告编号：

2012-01

贵州国创能源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贵州国创能源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2

年

1

月

5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了

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公司应参与表决董事

7

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5

名，会议有效表决票为

5

票。关联

董事周剑云先生、甘霖先生回避表决。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经到会董事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全票通过）：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与控股股东江苏帝奥投资有限公司签订

<

合作协议书

>

的议案》。

1

、同意江苏帝奥投资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江苏帝奥

")

直接或间接地对本公司全资子公司贵州阳洋矿

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阳洋公司

"

）增资

3

亿元。 增资完成后，阳洋公司注册资本为

4

亿元，江苏帝奥

指定的增资主体出资

3

亿元， 占阳洋公司注册资本的

75%

， 本公司出资

1

亿元， 占阳洋公司注册资本的

25%

。

2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完善与江苏帝奥指定阳洋公司投资主体增资阳洋公司所涉及的增资协议

签订、阳洋公司工商登记变更等事宜。

特此公告

贵州国创能源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一月五日

股票简称：

ST

国创 股票代码：

600145

公告编号：

2012-02

贵州国创能源控股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控股股东江苏帝奥

投资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书》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关联交易内容：由江苏帝奥投资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江苏帝奥

")

直接或间接地对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贵州阳洋矿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阳洋公司

"

）增资

3

亿元。 增资完成后，阳洋公司注册资本为

4

亿

元，江苏帝奥指定的增资主体出资

3

亿元，占阳洋公司注册资本的

75%

，本公司出资

1

亿元，占阳洋公司注

册资本的

25%

。

●

本次交易为关联交易，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11

年

12

月

28

日，本公司与本公司控股股东江苏帝奥签订了《合作协议书》。由江苏帝奥直接或间接

地对本公司全资子公司阳洋公司增资

3

亿元。 增资完成后，阳洋公司注册资本为

4

亿元，江苏帝奥指定的

增资主体出资

3

亿元，占阳洋公司注册资本的

75%

，本公司出资

1

亿元，占阳洋公司注册资本的

25%

。

本公司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关联董事周剑云先生、甘霖先生回避

表决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本次交易属关联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 关联方情况介绍

江苏帝奥是本公司控股股东，持有本公司限售流通股

3550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9.40%

），注册资

本：

10,000

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南通市通州区金沙镇新金西路

66

号；法定代表人：王进飞；工商登记注

册号：

320683000236222

；经营范围：对外投资。

三、贵州阳洋矿业投资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贵州阳洋矿业投资有限公司是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 注册地址：贵阳市云岩区

正新街

9

号富水花园塔楼

D

栋

30

层

4

号。 法定代表人：杨国荣。 主营范围：矿业投资、咨询。

阳洋公司是本公司重要的重组平台，也是本公司参与贵州煤矿整合的载体。 截止本公告日，阳洋公司

已与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镇桂花煤矿签订了《煤矿资产转让协议》，目前正在实施收购煤矿的相关工作。

四、合作协议书的主要内容

（一）合作内容

1

、由江苏帝奥直接或间接地对阳洋公司增资

3

亿元。 增资完成后，阳洋公司注册资本由

1

亿元增加至

4

亿元；江苏帝奥或江苏帝奥指定的公司持有阳洋公司

75%

的股权，本公司持有阳洋公司

25%

的股权。

2

、江苏帝奥承诺并保证，阳洋公司增资完成后，将继续支持阳洋公司的进一步发展。

（二）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1

、江苏帝奥的权利和义务

（

1

）负责筹集增资阳洋公司的

3

亿元资金；

（

2

）指定向阳洋公司增资的公司；

（

3

）在向阳洋公司增资完成后，直接或通过指定的公司享有相应的股东权利。

2

、本公司的权利和义务

（

1

）负责提供阳洋公司增资所需文件材料，并作好上市公司所涉信息保密及披露工作；

（

2

）督促阳洋公司进行后续煤矿整合项目的论证和审查，保证阳洋公司达到贵州煤矿整合平台要求；

（

3

） 在阳洋公司煤矿整合成熟后， 享有优先收购江苏帝奥或其指定公司所持阳洋公司

75%

股权的权

利。

（三）双方同意，在本协议书生效后的

30

天内，完成阳洋公司的增资工作，包括但不限于签订增资协

议、履行相关审批手续、验资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等。

（四）协议的生效：经双方有权机关审批通过后生效。

五、独立董事意见

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在公司与江苏帝奥签订《合作协议书》的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之前，我

们已知晓该议案的内容。 经我们询问大股东及公司管理层，我们了解了本次合作协议签订的背景及协议的

主要内容。 本次江苏帝奥直接或间接对阳洋公司增资，旨在进一步增强阳洋公司资金实力，加快阳洋公司

参与贵州煤矿整合的进度和力度，尽快满足煤矿整合平台的要求，为上市公司的产业调整提供资金保障。

我们同意该协议的签订，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本次交易属关联交易，审议和表决程序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 但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六、本次交易的背景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自注册地迁移至贵阳后，一直积极努力以阳洋公司为重组平台参

与贵州煤矿整合。 截止本公告日，阳洋公司已与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镇桂花煤矿签订了《煤矿资产转让

协议》，正在实施收购煤矿的相关工作。 目前，贵州省正在制订完善有关煤矿整合相关政策，但已基本明确，

取得煤矿整合主体资格的公司，注册资本不低于

2

亿元，整合后的生产规模不低于

200

万吨

/

年。 为使阳洋

公司满足煤矿整合重组平台的条件，江苏帝奥履行其成为本公司大股东时的承诺，积极支持公司的产业转

型，并采取包括但不限于提供财务资助方式支持阳洋公司成为煤矿整合平台。

在上述背景下，本公司与江苏帝奥就支持阳洋公司事宜签订了《合作协议书》。 本次《合作协议书》的签

订及履行，有助于增加阳洋公司的资金实力，加大阳洋公司参与煤矿整合的力度，加快本公司产业转型的

进度，奠定实现本公司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七、备查文件目录

1

、董事会决议；

2

、《合作协议书》。

特此公告

贵州国创能源控股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一月五日

证券代码：

002451

证券简称：摩恩电气 公告编号：

2011-050

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或变更提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2012

年

1

月

5

日上午

10

点，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会议在上海市龙东大道

5901

号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

事长问泽鸿先生主持，公司董事问泽鑫先生、王清先生、朱志英女士、独立董事袁树民先生、强永昌先生、潘

志强先生、监事会主席鲁学先生、监事戴仁敏先生、葛以前先生、董事会秘书张树祥先生、上海市瑛明律师

事务所律师等相关人士出席了本次会议。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5

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109,100,0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52%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上海摩恩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股份

109,100,000

股，反对股份

0

股，弃权股份

0

股；赞成股份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

表表决权总数的

100％

。

议案的详细内容请见

2011

年

12

月

20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关于投资设

立上海摩恩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的公告》。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投资设立摩恩新能源装备有限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股份

109,100,000

股，反对股份

0

股，弃权股份

0

股；赞成股份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

表表决权总数的

100％

。

议案的详细内容请见

2011

年

12

月

20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关于终止投

资设立摩恩新能源装备有限公司的公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瑛明律师事务所律师等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

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的资格以及会议的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上海市瑛明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一月五日

证券代码：

000558

证券简称：莱茵置业 公告编号：

2012-001

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莱茵置业

"

或

"

公司

"

）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于

2012

年

1

月

5

日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已于

2011

年

12

月

28

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全体董事。 会议应到董事

9

名，实到董事

9

名，其中，独立董事

3

名。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

有效。

会议由董事长高继胜先生主持，经参会董事认真审议，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登载的《莱茵

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一月五日

证券代码：

000558

证券简称：莱茵置业 公告编号：

2012-002

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子公司

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12

年

1

月

5

日，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

了《关于对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南通莱茵达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南通莱茵

达

"

）向中原信托有限公司借款人民币

65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南通莱茵洲际置

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南通洲际

"

）向中原信托有限公司借款人民币

65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同意公司

为控股子公司杭州莱骏置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杭州莱骏

")

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余杭支行借款人

民币

250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杭州莱骏另一股东浙江万马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为杭州莱骏向中国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余杭支行借款人民币

250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根据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授权董事会对子公司提供

担保额度的议案》， 同意授权董事会在

2011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2

年召开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止对子

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总额为

180,000

万元人民币，其中对南通莱茵达授权担保额度为人民币

15,000

万元，对

南通洲际授权担保额度为人民币

10,000

万元，对杭州莱骏授权担保额度为人民币

25,000

万元。

本次担保金额共计人民币

38,000

万元，为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南通莱茵达和全资子公司南通洲际向中原

信托有限公司分别借款人民币

6500

万元和

65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杭州莱骏向中

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余杭支行借款人民币

250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本次担保在上述授权范围以

内，符合担保条件，经出席董事会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审议同意，并经全体独立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审议同意，已

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该担保事项在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二会议审议通过后实施。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

、南通莱茵达置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2,000

万元，为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莱茵达置业

股份有限公司出资比例为

90%

，浙江省轻纺集团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轻纺集团

"

）出资比例为

10%

，轻纺

集团未参与南通莱茵达的具体经营管理，不为此次借款提供相应股权比例的连带责任担保。

南通莱茵达公司注册地：开发区冠达商城

F217-220

；法定代表人：陶椿；经营范围：许可经营：房地产开

发、销售。 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该公司资产总额

23318.79

万元，净资产总额

4283.95

万元。

2

、南通莱茵洲际置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6,000

万元，为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莱茵达置

业股份有限公司出资比例为

100%

。

南通洲际公司注册地：南通市洪江路

9

号；法定代表人：高继胜；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 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该公司资产总额

31872.38

万元，净资产总额

5515.82

万元。

3

、杭州莱骏置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15,550

万元，为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莱茵达置业

股份有限公司出资比例为

51%

，浙江万马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出资比例为

49%

。

杭州莱骏公司注册地：杭州余杭区余杭街道华坞村（城东路

7

号）；法定代表人：许忠平；经营范围：许可

经营：房地产开发经营，一般经营项目：房屋租赁、物业管理；室内装饰工程施工。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经

审计该公司资产总额

15035.74

万元，净资产总额

1934.33

万元，

2010

年净利润：

－65.67

万元。

三、担保内容的主要情况：

1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

、担保金额：南通莱茵达为

6500

万元；南通洲际为

6500

万元；杭州莱骏为

25000

万元；

3

、担保期限：南通莱茵达和南通洲际为

18

个月；杭州莱骏为

30

个月；

4

、借款利率：南通莱茵达和南通洲际为年息

13%

；杭州莱骏为银行贷款基准利率上浮

20%

。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南通莱茵达、南通洲际和杭州莱骏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或全资子公司，本次借款主要

支持其项目的正常开发对资金的需要，有利于公司整体发展。 目前南通莱茵达、南通洲际和杭州莱骏经营情

况及未来盈利能力较好，内控制度完善，公司可有效监控该公司的各项经营运作。 同时杭州莱骏另一股东浙

江万马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为该笔

25000

万元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上述借款偿还风险可控，公司对上述

三家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是较为安全且可行的，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同意为上述借

款提供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

2012

年

1

月

5

日，包括本次担保，公司对外担保累计总额为

138,888

万元

,

占公司

2010

年度经审计

的净资产

182.04%,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均不存在逾期及违规担保的情况。 除本项担保外，公司尚有以下担保：

1

、公司为公司之合营公司杭州中尚蓝达置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向招商银

行杭州城东支行申请

30,000

万元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截止

2012

年

1

月

5

日， 实际借款余额

28,288

万元。 本次担保占公司

2010

年度经审计的总资产的

7.52%

， 占公司

2010

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37.08%

。

2

、公司为公司之全资子公司上海勤飞置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申请总额为

10,000

万元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截止

2012

年

1

月

5

日，实际借款余额

9200

万元。 本次担

保占公司

2010

年度经审计的总资产的

2.45%

，占公司

2010

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12.06%

。

3

、公司为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扬州莱茵西湖置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向华夏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扬州支行申请总额为

15000

万元的借款提供

10000

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 本次担保

占公司

2010

年度经审计的总资产的

2.66%

，占公司

2010

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13.11%

。

4

、公司为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南京莱茵达置业有限公司对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投资南京莱茵达置业有

限公司持有的杭州莱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1%

股权受益权的行权， 提供金额不超过

25000

万元人民币的

担保。 本次担保占公司

2010

年度经审计的总资产的

6.65%

，占公司

2010

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32.77%

。

5

、公司为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浙江蓝凯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蓝凯贸易

公司

"

） 提供担保，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城东支行申请总额为人民币

3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提

供连带责任担保； 公司以持有位于沈阳苏家屯区雪松东路

104-1

号的房产为蓝凯贸易公司向浙江稠州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申请总额为人民币

6,000

万元的贷款提供抵押担保。 本次担保占公司

2010

年度

经审计的总资产的

2.39%

，占公司

2010

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11.80%

。

6

、公司为公司之子公司杭州莱茵达枫潭置业有限公司通过中国农业银行杭

州城西支行向杭州解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借款人民币

50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本次担保占公司

2010

年度经审计的总资产的

1.32%

，占公司

2010

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6.56%

。

7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南京莱茵达置业有限公司通过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江宁支行向江苏梵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借款人民币

10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

担保及向江苏紫金农商银行方山支行借款人民币

54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本次担保占公司

2010

年度经审计的总资产的

1.7%

，占公司

2010

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8.39%

。

8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浙江蓝凯贸易有限公司向杭州银行申请总额为人民币

6,000

万元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本次担保占公司

2010

年度经审计的总资产的

1.6%

， 占公司

2010

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7.86%

。

9

、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南京莱茵达置业有限公司通过华夏银行南京江宁支行向南京环力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借款人民币

2000

万元提供担保。 本次担保占公司

2010

年度经审计的总资产的

0.53%

，占公司

2010

年

度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2.62%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均不存在逾期及违规担保的情况。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对南通莱茵达、南通洲际和杭州莱骏的担保事项，主要是为了满足三家子公司

项目正常开发的需要，目前三家公司的经营状况稳定，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内，同时杭州莱骏另一股

东浙江万马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也为该笔

25000

万元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一致认为上述借款三家公司

具有实际债务偿还能力，未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该担保事项符合相关规定，其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七、备查文件

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二年一月五日


